
2017年芒市民宗局重点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州民宗局的具体指导下，芒市民宗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指导民族宗教工作，认真按照年初计划，有条不紊扎实开展各项工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维护宗教领域和睦稳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现将一年来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一是继续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完成2016年沿边安居房315户农房验收和3个沿边自然村产业互助资金拨付工作，协调推进2017年度沿边行政村320户安居房建设调查任务。协助做好沿边三年行动计划综合协调职责，并于2017年 9月5日，圆满完成省沿边三年行动督查工作。二是扎实推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落实第二轮“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组织抓好2017年1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镇，9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其中3个为2018年计划数），2个民族特色村建设方案编制工作。申报落实2017年中央、省民族专项资金1672.2万元；组织编报州级扶少专项资金65万元。三是继续做好2017年人口较少民族综合保险和学生助学补助工作，组织协调核报10个人口较少民族乡镇33个村委会313个自然村农房信息17704户，人身意外75346人，提升人口较少民族保障水平、帮助人口较少民族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做好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工作。积极立项提前申报2018年度省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项目2个；落实2017年文化项目3个，申报落实资金30万元。五是加强民族民贸工作。组织4家民贸企业的申报落实2016年度民贸贷款财政贴息助1250余万元；支持2家省级民贸企业贴息资金15万元，推进了民族企业发展。

（二）加大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巩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一是组织召开全市统战民宗工作。于7月28日，组织召开了全市统战民宗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全省、全州统战、民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分析2016年统战工作、安排部署2017年的工作任务。二是认真接访群众来信来访86人次，其中：咨询更改民族成份的48人次，符合办理更改民族的9人。接访过程中认真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惠农政策、少数民族资金管理办法和民族成份更改等法律法规及政策。三是根据《芒市民族宗教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不定期对各乡镇、街道、农场民族宗教矛盾纠纷及隐患进行排查，共排查4次。四是完成26件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意见建议面商答复工作。五是利用“芒市民宗”微信公共平台，大力宣传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和中央、省州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的宣传报道等。共发布各类信息56期。六是为深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机关干部思想道德和文明素养，2017年3月9日，市人大、市政协、市委统战部、民宗局、市武装部，在市委党校共同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共70余人参加活动。邀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谷统道授课。 

（三）加强民族文化宣传教育，夯实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础。一是为进一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积极配合州民宗局筹建德宏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展厅并于2017年4月11日正式揭牌。二是完成《德宏傣族传统文化概述》一书编撰、出版工作，推进全市民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挖掘、保护、传承发展，促进全市民族文化繁荣。三是结合2017年芒市民族团结月活动暨“摆少桑”出洼干朵节活动，于2017年10月12日在勐焕大金塔开展了以“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 依法规范宗教事务”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四是按时上报教育工作职责履行情况，做好义务教育宣传等工作，完成州人大示范区建设教育工作调研，协调市教育局完成人口较少民族学生补助信息采集205人，协助市教育局开展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检查工作。 

（四）强化依法管理，确保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一是组织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2017年1月20日芒市民宗局组织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宗教界代表人士对芒市民族宗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宗教界人事进行了春节慰问。二是积极排查化解民族宗教矛盾纠纷问题。根据群众的反映和举报，协同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深入村寨寺院、教堂调查与民族宗教有关的矛盾隐患问题5次。三是建立健全“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机制，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办广泛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宣传，2017年我市有1个宗教活动场所被评为省级和谐寺观教堂，2个宗教活动场所被评为州级和谐寺观教堂，10个宗教活动场所被评为县级和谐寺观教堂。四是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分别在遮放镇、轩岗乡、芒市镇、风平镇、三台山乡举办了5期南传上座部佛教教职人员培训，共560余位教职人员参加培训。五是加强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宗教工作管理网络。2017年，与全市13个乡镇（街道、农场）签订民族宗教工作目标责任书，并指导帮助乡镇将民族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分解落实到村委会和重点村小组，做到年初有部署，年内有指导、监督、检查，年终有考核。六是协助完成上级部门宗教工作调研3次。
（五）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民宗管理水平。一是每周一组织召开一次全体领导干部学习例会，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通过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高了全体干部工作的能力；二是积极组织干部参加省州各类行政能力提升培训3次。二是积极组织领导干部参加行政执法资格培训。共有4人取得了行政执法资格证。
（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夯实人才保障基础。一是配合组织部门，以党校为阵地，在今年的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开设民族宗教政策课程，安排专人进行授课，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更加了解和掌握民族宗教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信心更加坚定。二是积极与组织、人事部门沟通，进一步摸清全市少数民族干部底数。目前，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有8701人，其中：公务员2211人，事业工作人员6080人，行政工勤410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德宏州五种世居少数民族公务员有808人，占公务员总数36.5%。德宏州五种世居少数民族事业工作人员1387人，占事业工作人员总数的22.8%。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扶持资金少、项目小，无法达到建设预期效果。在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整村推进项目中，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特别是景颇族聚居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农户居住分散，扶持资金量少、项目小、散（既要有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产业发展等），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自然村群众建设需要。

（二）整合资金力度不够。由于目前各部门资金有具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导致各部门在资金整合上被动整合，力不从心，能够整合建设的资金额度较少，发挥不出整合资金的优势。

（三）民族宗教领域的矛盾隐患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维稳工作力度仍需加强。一是因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制、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导致包括少数民族群众的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二是因教派纠纷等原因导致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之间发生的内部纠纷依然存在。三是对少数民族群众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了解不够，导致伤害少数民族群众感情的事件偶有发生。四是因群众改信教、非法传教、宗教渗透等问题导致民族矛盾纠纷。

（四）示范区建设中涌现出来的示范点挖掘、宣传工作重视有待加强。示范乡、示范村及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编制的规划在特色和创新机制上还没完全体现出来，示范点的模范带头作用有待充分发挥。示范区创建活动主要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中进行，对普通群众发动不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度不够，群众参与性不高，各族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新的一年里，我市的民族宗教工作，仍然是紧密围绕在以市委、市政府为中心，以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民族宗教工作全局，深入调研，挖掘问题，认真研究应对举措，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具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实现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经济发展政策，抓好正在实施的2017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示范乡、村、社区，特色村寨建项目的跟踪管理、检查和验收工作。二是加大调研工作力度，掌握民族经济发展基本实情，做好2018年民族专项资金项目的储备、编报工作，加快民族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认真做好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动态监测系统的录入、上报及维护工作，做好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类统计报表和材料上报工作和民族发展项绩效评价工作。四是继续做好民贸政策的宣传贯彻，认真组织民贸企业做好财政贴息贷款的申报工作，推进民族企业发展。

（二）加强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一是深刻领会全国和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开好全市宗教工作座谈会，不断完善市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二是建立完善民族宗教领域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加强与公安、国安、国保、应急办、维稳办、政法委等部门沟通联系，区分不同性质矛盾，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各类纠纷，落实属地化管理，将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少数民族领域和宗教领域安全稳定。三是组织开展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三）加强民族服务管理，依法解决民族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一是依法处置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矛盾纠纷。二是通过依法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强化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示范引导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三是完善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应对和调处机制，依法维护全省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四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强化民族中小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消除各类治安隐患，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五是加大调研工作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群众改信教、非法传教、邪教组织的调研，完善抵御境外渗透的对策措施，严密防范境外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的渗透活动。六是充分利用“民族团结月”这一契机，认真做好活动方案，协调相关单位组织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加大宣传覆盖面，让少数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四）着力加强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一是加大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和上级有关宗教政策法规的宣传学习，从我市信教群众较多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到“宗教无小事”，坚持不懈的向社会各界宣传党的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二是积极开展工作调研，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充分利用他们对信教群众的号召力，发挥他们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三是认真排查教场所活动的安全隐患，确保宗教活动的顺利、安全进行，与此同时，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对前期漏登场所进行详细排查，结合实际逐步审批解决。四是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跨地区大型宗教活动、乱建寺观教堂和滥塑宗教造像等问题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传教活动等行为。五是配合有关部门，坚决依法处置和打击打着宗教旗号的非法组织、邪教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完善抵御境外渗透的对策措施，严密防范境外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的渗透活动。
（五）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做好日常事务。一是驻村工作队要结合挂钩点实际，组织开展好“挂包帮、转走访”脱贫攻坚、新农村、禁防等工作，切实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二是继续扎实抓好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三是坚持理论知识的学习，深入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相关文件，不断更新知识理念，强化自身拒腐防变的思想，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带动工作作风的良好转变。

2017年，我局民族宗教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正视不足，开拓创新，深入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和边疆和谐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芒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2017年10月20日

PAGE  
3

